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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4号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7月31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7月31日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
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
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省建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对
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生产建设等活动，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造
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水
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所需资金纳入本
级财政预算，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级以上林业、农业、国土资源、发展
改革、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环
境保护、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本辖区内水土保持工作。

第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五
年组织开展一次全省水土流失调查并公告
调查结果，公告前应当将调查结果报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
在上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划定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本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方案，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向社会公告，并报上
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对防
洪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有重大影
响的主要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海岸带以及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确定的禁止开发区域等，应当划定为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生态环境明显退化，崩塌、滑坡危险区
和泥石流易发区等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区
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第八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在水土流失调查结果以及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的基础
上，组织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应当采取论证会、
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
和公众的意见。

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确需修改
的应当按规划编制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
开发、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海岸
带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
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规划的组织编制机
关应当在规划中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的对策和措施，并在规划报批前征求本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取土、挖砂、采石、采矿等活动的管理，预

防和减轻水土流失。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

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采矿等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的活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
泥石流易发区的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划定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崩塌、滑坡危
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划定，应当与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确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
点防治区相衔接。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确
定本行政区域内河流两岸、水库和湖泊周
边、海岸带、侵蚀沟沟坡和沟岸的植物保护
带范围，落实植物保护带的营造主体和管
护主体，设立标志。

植物保护带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
权人或者有关管理单位应当营造植物保护带。

禁止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
第十二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

地和二十度以上直接面向水库集水区的荒
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和二十度以上直
接面向水库集水区的荒坡地造林的，应当优
先建设生态公益林；种植经济林的，应当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种植
模式，并按照水土保持技术标准，采取保护表
土层、降低整地强度、建设蓄排水系统、坡面
植草、设置植物绿篱等防治水土流失的措
施。禁止采取全坡面全垦方式整地。

禁止开垦的陡坡地和荒坡地具体范围
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十三条 在五度以上不足二十五度
的坡地和二十度以下直接面向水库集水区
的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经济林的，应
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水土保持技术
标准，采取修建梯田、修筑挡土墙、建设截
排水系统、蓄水保土耕作等水土保持措
施。禁止顺坡耕种。

第十四条 禁止毁林开垦、烧山开荒
和在陡坡地、干旱地区铲草皮、挖树兜。

在封山育林区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改变野外放养牲畜的习惯，推行圈养。

第十五条 凡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
产建设活动，都应当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
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
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
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
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
设项目占地面积在三万平方米以上或者挖
填土石方总量在三万立方米以上的，应当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其他的生产建
设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第十六条 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分级审
批制度。县级以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或
者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其水土保持方案
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水土保持方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
出是否予以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
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的新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控制
性详细规划统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权限报相应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在已经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完成
场地平整的区域内，开办涉及土石方开挖、
填筑或者堆放、排弃等生产建设项目，可以
填写水土保持登记表，报园区所在地市、
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再另行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第十八条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
产建设项目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建
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
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一）矿山、发电厂（场）、水电站、水库、
机场、港口、码头等点状生产建设项目，其
主体工程位置发生变化的；

（二）公路、铁路、管道、输电线、防洪堤
等线型生产建设项目，其线路位置变化超
过百分之三十的；

（三）生产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或者土
石方总量变化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四）取土、采石地点或者弃渣专门存
放位置发生变更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五）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位置、类型、
面积、工程量变更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
经批准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开工建设后
的七个工作日内，向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
关报告开工信息。

第二十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
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
水土保持设施，并由负责审批水土保持方
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意见；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生产建设项目因停建、缓建致使相关
的水土保持设施不能按期竣工、使用的，应
当采取临时性水土保持措施。

第二十一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其生产建设活动中
产生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应当
综合利用；不能综合利用，确需废弃的，应
当堆放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
地，并采取措施保证不产生新的危害。

生产建设单位将废弃的渣土堆放到已

建成的公共渣土存放地或者调配到其他生
产建设项目综合利用的，其编制的水土保
持方案应当包括与接受渣土单位签订的渣
土受纳协议或者其他证明材料等。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
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检查内容包括：

（一）水土保持方案的报批、设计落实情况；
（二）水土保持投资资金到位及使用情

况和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三）水土保持工作管理制度的建立及

落实情况；
（四）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进度、质

量及防治效果；
（五）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情况；
（六）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手续办理及其

实施情况；
（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情况。
水土保持跟踪检查情况，应当及时向

被检查单位反馈。
第二十三条 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

失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进行治理。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

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
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
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依法缴纳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
防和治理，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依
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和任务，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建设，加大生态修复力度。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管理，对政府投资或者其
他利用公共资金投资的水土保持工程项
目，应当进行项目公示，强化资金使用监
管，建立技术档案。工程建成后应当按照
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其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加强管理和维
护，确保工程正常发挥效益。

第二十五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在
禁止开垦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和二十度
以上直接面向水库集水区的荒坡地上开垦
种植农作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退
耕，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第二十六条 从事生产建设活动，生产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和土石方挖填

量，提高土石方的利用效率；
（二）需要开挖地表土的，应当对地表

土进行分层剥离，合理保护和利用；
（三）在生产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截

排水、沉沙、拦挡、苫盖、洒水等临时防护措施；
（四）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应当及时在取

土场、开挖面和渣土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
种草、恢复植被，对闭库的尾矿库进行复垦。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发挥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
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第二十八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科学规划、
合理设置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对全省水土流
失进行动态监测，并定期公告监测结果。

第二十九条 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
失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水土保持监测资质
的机构对施工或者生产期间造成的水土流
失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情况定期上报所在
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各类新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对生
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

第三十条 从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
测、监理、技术评估的技术服务单位，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不得
伪造、虚报、瞒报数据。

第三十一条 在本省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实行各级人民政府水
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和考核。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准确披露水土保持信息，保障
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水土保持巡查制度和违法行为举报制度。

对未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单
位、个人，记入单位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并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在二十五度
以上陡坡地和二十度以上直接面向水库集
水区的荒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
止开垦、开发的植物保护带内开垦、开发
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补救措
施；按照开垦或者开发面积，可以对个人处
每平方米二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每平
方米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对生产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
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
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

（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
变化，未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修
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

（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
批机关批准，对水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

违反前款规定，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按
照以下标准处罚：

（一）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下或者挖
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
项目，处五万元的罚款；

（二）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五万平
方米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米
以上五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处
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上十万平
方米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万立方米
以上十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处
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占地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或者挖填
土石方总量十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
目，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水土保持
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
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
格，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下或者挖
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
项目，处五万元的罚款；

（二）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五万平
方米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米
以上五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处
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上十万平
方米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万立方米
以上十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处
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占地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或者挖填
土石方总量十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
目，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列入不良行
为记录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
理批准文件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
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三）不按照规定履行水土保持监测职
责的；

（四）擅自减收、免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或者截留、挤占、挪用水土保持项目资金的；

（五）其他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
职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本办法未设定处罚但法律、法规已设定
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15年9月1日
起施行。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2002年9月28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5年7月31日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5年9月3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吉源小区A1栋别墅一栋（儋

房权证马井字第00058号），建筑面积723平方米，混合3层。

竞买保证金：3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9月1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9月2日11：00（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之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

的单位名称：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行海口世贸

支行；账号：461603400018150021006）。

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公寓2单元15B室

联系电话：68570895 68570891 18089807131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0号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2014)美执字第1185-1号执行裁定书，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
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以下财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口市嘉华路9号侨
诚花园地下室80号车库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HK094170号，建
筑面积：32.53m2)，参考价：9.2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

拍卖时间：2015年8月25日上午10:00时。
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景瑞大厦23层。
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

24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8月 20日17:00时前到账为准；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
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3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规定限定本小区的住户购买，过户的税、费
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76033 13907535506
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公 告
无名氏，男，44岁，其他不祥。患者因意识障碍于

2015年7月15日在我院重症医学科救治，诊断为多器官
功能衰竭。入院后积极救治，因病情危重，于2015年7
月21日08：00抢救无效宣告死亡。本公告登报后30天
内，请该患者的家属或亲人持相关证件来我院办理认领
手续，逾期则视为无主尸体，我院将按照相关规定交由殡
仪馆处理。

联系电话：0898-66189659；0898-66189725。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5年8月4日

海口鑫佳美建材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056389203）

海口鑫汇发贸易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05638922X）

现将《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 国 税 二 稽 罚 告 [2015]8 号）（海 口 鑫 佳 美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460100056389203）及《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二稽罚告[2015]9号）（海口鑫汇发贸易有限公
司 46010005638922X）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做出处理。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5年 8月 5日

海口昌弘源建材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056363900）

海口荣德鑫贸易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567954542）

现将《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 国 税 二 稽 罚 告 [2015]7 号）（海 口 昌 弘 源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460100056363900）及《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二稽罚告[2015]10号）（海口荣德鑫贸易有限公
司 460100567954542）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做出处理。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5年 8月 5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琼中县红毛镇什卓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于2015年8月3日10:30

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
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中标价格：14617931.30
元，项目经理：孔祥勤，证书编号:吉 122060801195；第二中标候选
人：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中标价格：14526835.54
元，项目经理：贾小明，证书编号:青 263060800882；第三中标候选
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14473941.22元，项目经
理：马剑波，证书编号:滇253101106798。公示期：2015年8月5日至
2015年8月7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
土环境资源投诉，投诉电话：0898-86222283。招标人：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地址：琼中县海榆路；电话：
86220653；招标代理：海南亚联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海口
市金龙路深发展大厦1818房 电话：13158992296

君临华府三期项目设计方案批前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兴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联合

开发的“君临华府三期”项目位于苍峄路西侧，用地面积11540.11m2，
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25%，绿地率≥
35%，建筑限高为≤45米。现拟建1栋11层的商住楼和1栋11层的住
宅楼，建筑面积地上27691.95m2、地下8021.02m2，各项指标符合规划
要求。该项目与海南锦盘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锦盘花园项目统一规
划，建筑设计方案报我局审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
年8月5日至8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
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苏庆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8月5日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7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依法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
镇光明南路西侧市政府居住小区A幢 507房（房产证号：万城字第
06288号，建筑面积：124.02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35.52万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21日10时；
2、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海南和运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11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8月20日12时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17时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1009689400000122。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7号（如代缴必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6674587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28281

代理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定安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二、项目名称：定安县黄竹镇扬亨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

及监理招标代理。
三、项目概况：定安县黄竹镇扬亨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建设

规模为3152亩，总预算1282.7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1031.9万
元，工程建设期为一年。

四、资质要求：建设部颁发的具有乙级（含乙级）以上工程招
标代理资质，且需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注册登记。

五、报名资料：介绍信、招标师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
或受委托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拟参与本项目工程招标代理的相关人员
名单和资格证书，拟提供招标代理服务内容及招标代理收费报价
清单(注：收费报价清单单独密封盖章，取费上限为6.62万元，其它
材料复印件各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密封)。

六、报名时间：2015年8月6日上午9时至2015年8月12日
17时30分止。

七、报名地点：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岳崧路第二行政办公
楼215室

八、联系人：梁先生，电话：0898-63823299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海景中学项目。二、项目业主为海口市

教育局，招标人为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项目
位于海口市海甸岛海景路北侧，拟新建校舍总建筑面积
28646.56m2，其中地上27064m2/地下1582.56m2。勘察设计工期：
30日历天。招标范围：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含测量、管线调查）及
后续服务，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方案设计及估算、初步设计及概
算、施工图设计（含施工配合服务）、节能（绿建）评估、景观绿化、
配套设计等，具体设计范围详见招标人设计任务书。四、投标人
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
级（含）以上设计资质和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含）以上资质，
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牵头人须为
具备设计资质的单位。2011年1月至今至少有一项建筑面积达2
万m2（含）以上房建工程设计业绩，设计项目负责人为在本单位注
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项目负责人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国
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8
月5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次招标公告
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
工程信息网、海南日报等媒介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
公告。联系电话：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